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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1)1278/98-99(03) 
 
 

資料文件  
 
 

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三份新機場啟用調查報告所提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 

機場管理局  一  進出監控系統  
 
引言  
 

在一九九九年四月十四日舉行的委員會聯席會議上，議員要求獲得機場

進出監控系統的最新資料，特別是關於機場管理局（本局）因保安需要而

增聘護衛所支付的額外費用，以及本局有否向有關承包商索取賠償。本文

件旨在提供這幾方面的資料。  
 
背景  
 
2. 法例規定，為保障航機、旅客、機員及市民不受任何非法干擾，本局需

實施進出監控措施，只容許已獲適當授權的人士進出機場禁區。本局藉施

行機場通行證制度，以及在禁區進出口實施進出監控，達到上述目的。  
 
3. 承包商衛安有限公司及其分包商 CEM 提出的詳細設計說明文件及功能

設計說明文件獲本局接納後，進出監控措施於一九九六年年底獲批准實行。 
 
進出監控系統  
 
4. 以下兩個運作範疇均需要由進出監控系統支援，現分述如下：  
 

(a) 航空保安  
 印製機場禁區通行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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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場禁區保安門的保安  

 將離港及抵港旅客分流  

 在禁區進出口查驗機場禁區通行證  

 在控制中心監察警鐘的情況  

 將所有進出禁區的活動記錄在案  

 

(b) 整體屋宇保安  

 與客運大樓消防警報系統結合及監控走火通道  

 監控人員進出通訊設備室及機械設備室  

 監控人員進出樓梯井及辦公室範圍  

 監察洗手間內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召援警鍾  

 與其他的機場管理系統結合，例如閉路電視和集成屋宇系統  

 

機場啟用日的問題  

 

5. 在建造機場期間，進出監控系統的安裝計劃出現延誤，以致該系統在機

場啟用日不能全面發揮功能，引起進出機場禁區的保安問題，因而需要派

遣護衛人員在進出口站崗。由於航空保安對機場至為重要，本局認為有關

的措施不但必需，而且合理。  

 

6. 監控系統的其中一個問題是有關通往客運大樓禁區的保安門。這些保安

門必須緊閉，但由於其他裝置失靈，以及機場人員錯誤使用系統，以致大

量警鍾鳴響，控制中心無法有效地監察這些保安門的開關情況。因此，本

局派遣護衛人員在這些保安門站崗，以便監控。  

 

7. 另一個問題是有關離港層和抵港層通往登機橋固定通路的保安門。為把

抵港旅客和離港旅客分流，這些門是連鎖式的。在機場啟用當天，有些航

空公司職員即使已獲授權以通行證開啟這些門，也無法把門開啟。為解決

這個問題，本局撤銷所有進出登機橋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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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路保安門的監控功能，並派遣護衛人員到場站崗，確保抵港旅客和離港

旅客分流進出。  
 
最新情況  
 
8. 自機場啟用日後，承包商已陸續修妥航空保安門的故障，有關方面就系

統的運作舉辦複修課程。現時所有保安門均可以由控制中心監控，持有認

可通行證的人員亦可在登機橋固定通路控制有關保安門的開關。隨溧保安

門的故障修妥，本局已分階段取消護衛人員站崗的安排。最後一批站崗的

護衛人員於一九九九年四月十二日撤離。在一九九八年七月六日至一九九

九年四月十二日期間，因聘請護衛人員站崗而向外間保安公司支付的費用

為港幣 4,450 萬元。  
 
9. 進出監控系統軟件已有一個新版本，現正進行測試。這個新版本涵蓋過

去數月進行的多項修正項目，而且有助本局職員日後進行維修。新軟件將

於五月第二個星期安裝，預期系統的各航空保安組件將於五月底進行「信

心」測試，以確定組件的可靠性。隨後，整體屋宇保安裝置亦將進行實地

驗收測試。  
 
向承包商追討費用  
 
10. 本局現正與承包商審核所有合約事宜，上述運作問題招致的額外費用將

是審核的項目之一。  
 
 
機場管理局  
一九九九年五月六日  
 


